
 

 

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及《上

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审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

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后，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，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，对会

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对《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部分节余募集资

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“总线激光切割系统智能化升级项

目”、“超快激光精密微纳加工系统建设项目”、“设备健康云及 MES 系统数

据平台建设项目”、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、“市场营销网络强化项目”结项并

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

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

律规定，有利于进一步充盈公司主营业务现金流，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、提

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、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因此我们同意《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结项并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所审议事项。 

2、对《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》的独立意

见 

公司本次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（含预留授予）的调整符合《上

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以及公司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中关于授予

数量及授予价格调整方法的规定，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

大会授权董事会决策的事项范围内，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，本次授予数量及

授予价格调整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

 

 

因此，同意公司将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授予价格（含预留授予）

由 21.72 元/股调整为 20.59 元/股。 

3、对《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

合归属条件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根据公司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

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，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 13 名激励对象

的归属资格合法有效，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1,454 股。本次归属安

排和审议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侵犯公

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

为符合条件的 13 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。 

4、对《关于作废部分预留授予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

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公司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中的

相关规定，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。我们同意公司作废部分预留授予部分

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金鉴中、习俊通、张峰 

 

2023 年 12 月 5 日 


